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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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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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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修
飾
煥
然
一
新
房
台
 

氣
床
褥
潔
凈
汽
嚨
温
煖
 

喉
冷
熱
日
夜
供
應
來
往
 

便
招
呼
週
到
租
銀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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胞
光
顧
無
任
歔
迎
 

亞
旅
社
司
理
敗
法
旧
敗

”寸

〉弟2
必
色
第
厶
尼̂

,̂̂
^̂
^̂
^̂
^̂
^̂
 

丁
■

代

柬

，

.

2
 

2  
帚
於
民
國
四
十 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日
正
午
』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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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爲
全
加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舉
行
第
十
五
届
懇
親.f  

大
言
開
幕
典
禮
同
日
午
后
六
時
設
筵
歡
簪
時" 

統
請

"
便
爲
、会
黨
、各
團
體
、鲁
領
S
i
洪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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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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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
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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妹
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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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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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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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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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高
華

◎
養
家
禽
園

茲
有
養
家
禽
園
口
出
賣
•
占
地
一
百
式
 

十
英
畝
•
能
蓄
養
家
禽
數
千
。
樓
宇
數 

間
全
部
裝
設
應
用
・
箱
式
貨
車
 
一 架
。 

上
等
工
人
宿
舍
•
時
代
化
住
宅 
一 
間
・ 

幷
有
菜
蔬
園
地
。
賞
火
與
自
来
水
均
備 

。
欲
得
特
價
及
早
收
成
效
•
請
經
紀
人
 

洽
商
。

M
rs,  La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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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annon

 

Agencies

 

KE

 6321

 or  KE・  0738

 Y*  

N
***  ^  **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-*  ^  **  *.*  "̂  *^  ^  ^  ^  ^  ^  ^  ^  *-  *  "  ^  *  ^  ^  ^

 '^  ^*  

◎
承
頂
生
意
聲
明 

敢
者
設
在 
一 
豈
九
四
號
頃
市
策
街
之
西 

餐
館
生
意
原
日
係
陳
藻
所
經
營
今
該
生
 

意
全
盤
頂
與
周
在
源
備
價
承
買
訂
期
於
 

十
月
一 
日
下
午
一 
時
在
吳
國
華
事
務
所 

交
易
倫
中
西
人
士
與
該
生
意
有
數
目
情
 

紺
未
清
者
睛
依
期
到
去
埋
妥1

俟
交
易 

之
後
槪
典
頂
手
人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
後論，，
周
在
源
預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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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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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披
昂
之
旅
順 

軍
港
與
長
春
鉄
路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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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六
日
職
合
枇
電
稱
■
蘇
聯
塔
斯
新
聞
社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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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月
十
七
日
以 

來
。
中
蘇
高
級
宣
国
存
莫
斯
科̂

 密
&

之
內
幕
；
豊
訪
者
M
•
&

兩
大 

.强
國♦
E
决
定
修
訂 
一 
九
五
拾
年
之5<

條
約
•
蘇
聯
同
賽
本
年
底
以
前
• 

將
長
春
曲
所
有

J8

養
中
國
 •.
境
中
共
准
許
麻
軍
»

續
留
展
順
；
直
待
至

由

蘇

兩

國

集

日

本

締

訂

和

約

後

而

日

云

云
t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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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
三
拾 
一
年 
：闢
爲
商
公
•

至
於
旅
順
♦
則
在
遼
客
東
生
島
南if
•
高
山
環
抱 

東
岸
黃
金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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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老
虎
山 

相
抱
如
牛
環
・
口
岸
僅
容
一
艦
出
入。<16:

水
深
能
泊
^

^

 

■
夙
稱
北
洋
第
一 8
港
，
甲
午
之
役
，
日
本
攻
陷
之
•
爲
關
條
約
咸
^
*
^
^
 

滑
同
割
於
日
本
•
以
俄
德
法
三 0
 之
干
涉
•
後
歸
還
我
國
•
淸
光
緖9

年
後 

■
租
酷
俄
•
訂
期
二
十 5
年
・ 
日
俄
之
役
；
復
讓
租
借
俄
於
日
本
•
租
期
照
舊復

•
船
滿
後
•
日
本
藉
口
二
十
一
媒
苛
約
•
遷
延
不
歸
還
・
自
民
主
聊 

•
中
國
無
力
照
顧
•
俄
顧
乃
籍
口
防
備
。
收
爲
己
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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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電
爲
•
則
蘇
聯
由
中
蘇
談
判
中
。
蘇
軍
仍
可
船
績
留
駐
旅
順
•
據
中 

蘇
根
据
一
九
五
拾
年
之
中
蘇
條
約
•
决
依
本
年
底
以
前
•
將
晟
舂
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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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權
交
 

還
中
共
。
据
四
方
觀
察
家
稱
•
蘇
聯
此
舉
・
僅
能
向
中
國
人
民
官
傳
其
能
踐
紺
 

-
以
行
而
已
•
而
中
共
富
局
亦
必
自
知
其
長
春
鉄
路
南
端
之
旅
順
港
有
蘇
軍
駐
守
 

-

1

日 

蘇
軍
在
長
春
鉄
路
之W
連
及
其
在
滿
洲
之
行
動
•
定
必
要
中
共
遵
照
其 

一
莫
斯
科
克
姆
里
林
宮
的
主
旨
•
如
此
•
則
長
春
鉄
路
主
權
又
還
中
國
・
亦
僅
有 

一 
空
虛
之
名
目
而
已
・

此
鉄
略
能
自
西
伯
利
亜
中
部
大
量
港
•
直
至
海
參
威
最
短
之
一
路
線
。
海 

一 
傲
威
乃
蘇
■
西
伯
利
亞
的
第 
一 
良
港
•
位
於
日
本
海
濱
• 
又
名
一 
浦
鹽
斯
德
」■ 

昔
爲
我
國
領
土
，
今
爲
蘇
聯
之
軍
商
要
港
，
蘇
聯
的
西
伯
利
亞
鉄
路
以
此
爲
終
 

点 
蘇
鶏
的
太
平
洋
艦
隊
亦
以
此
爲
根
据
地
•
惟
港
內
結
冰
期
務
久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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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便
• 
長
春
鉄
路
又
有
支
線
・
保•
瀋
陽
通
至
滿
洲
與
北
韓
邊
界
之
安
東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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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为
界
或
軍
事
饯
而
官
•
蘇
聯
仍
然
盤
据
要
害
•
未
輕
易
放
手
•
此
一
得
一
失 

一
之
中
凡
黑
中
國
人
•
不
能
不
爲
審
愼
之
考
慮
矣
•轉

往
李
糯
營
賭
業 

那
■
打
卡
臣
城
美
励
社
鼠
•
那
事 

打
稅
務
委
員
曾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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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糯
毋
皇
宮
俱 

樂
部
，
請

求

找

善

罵

，
已
延
期
批 

准
•
胃
賭
照
之
黑
者
，
乃
與
前
著 

名
賭
商
林
馬
同
事
三
人
，
一
爲
巴
文
、 

一
爲
比
責
特
，
一
篇
奇
少
爾
。
巴
文
的 

曾
受
僱
林 ̂

・
在
屋
崙
東
灣
區 

15 饕
睹
 

在
過
去
數
年
中
。
已
辜
糯
年
經
瞥
伐
♦

党
近
洪
人
紀
念
五
祖 

党
近
肌
• »
間
中
國
洪
門
民
冷*6  

分
部
•
于
是
月-H

二
日(
卽
夏
曆
吉
月 

:H

玉H
)
•
天
色
明
朗
•
惠
風
和
暢
。 

高
懸
潔
旗
・
開
會
紀
念
 
-
五
祖
。
各
黨 

.昌
齊
臨
■
極
形
踴
躍
■
越
日
拾
四
日
下 

一
十
四
時
。
筵
開
十
多
席
•
分
般
黨
廳
與 

北
京
樓
二
處 

居
昨
各
黨
員
魚
貫
而
至 

.■
酒
至
數
巡
■
由
周
主
委
憲
煜
宣
布
雖
 

一
會
旨
趨•
幷
趁
此
時
機
•
對
干
席
中
將 

本
分
部
之
本
樓
，
横
根
增
大
樓
r
股 

一
個
間
用
二
十
個•
前 

®, 西
人
木
匠
測
度 

一
籍
算•
需
用
飲
項
的
千
元 -
幷
睛
外
交 

一
周
新
和
將
綾
理
由
對
衆
宣
布
・
同
肝
衆 

一
皆
償
成
。
議
决
通
過
■
料
不
久
卽
行
開 

工
建
築
•
繼
則
有
鄭
忠
梅
・
振
進
•
彪 

聲
•
親
將
潮
。
曾
吉
晉
•
馮
雙
德
•
藜 

如
求
•
郎
正
噗
。
鄭
就
光
等
君
演
璃
■ 

勉
励
我
決
門
志
士
・
務
須
醜
悟
團
結
■ 

衞
國
護
民
，
每
次
演
畢
，
掌
聲
雷
動
， 

階
復
暢
飮
•
至
木
時
・
各
帶
醉
而
歸
，

篇

黑
人
爭
住
大
埠 

北
岸
平
民
住
宅 

大 
18 
孰
。 
全
國
黑
人
協
進
會
■ 
代 

表
黑
人
三
名
。
曾
入
案
控
吿
本
市
民
居 

局
•
舗
求
准
許
入
居
新
完
成
之
北
岸
平
 

民
居
。高

等
法
庭
主
席
法
官
和
倫
保
•
上 

週
曾
命
民
居
局
唯
静
合
格
之
黑
人
、
有 

機
會
入
住
任
何
廉
租
公
共
民
居
•
否
則 

■
提
出
理
由
。
法
官
和
倫
保
之
命
令 

將
由
民
居
局
及
黑
人
代
表
。
於
九
月
二 

十
二
日
，
在
法
官
古
偷
年
之
法
庭
。
開 

始
辯
輸
，

法
宫
古
隼
矍
九
冃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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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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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
卑
詩
誓
內
有
華
人 

馬
氏
經
驗
修
整
時
計 

工
作
包
好
價
錢
相
宜

美
國 
tf 圓
大
金
每
个
五
-̂m
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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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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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̂
CC/X/-

謝

◎
先
考
諱
社
解
號
大
浦
陳
公
府
君
痛
於
民

月
八
日
病
終
正
寢
積
閏

國
四
十 
一

享
壽
七
十
五
歳
不
孝
華
萬
親
視
含
殮
遵
 

禮
成
服
經
于
同
月
十
.
二
日
午
后
兩
点
在 

暗
市
党
殯
儀
舘
舉
行
喪
禮
挟
柩
歸
士
安
 

鑿
叨
蒙
宗
親
戚
友
 

te 
詛
惠
贈
輝
儀
花
圈
 

親
臨
執
続
素
車
致
送
隆
情
高
敏
歿
存
均
 

感
讓
此
哀
謝未

亡
人 

蔣
氏 

泣
淚
歛
椎 

孤
子 

華
萬 

泣
血
稽
順 

•
厚
惠
名
列
 
恕
不IT

呼 

僑
安
會
會
員
弍
拾
元0
二
弔 

紐
英
倫 

魚
濕

HI
工
友
拾
五
一
元
壹
囁 

陳
昌
典
拾 

四
元 

陳
潁
川
堂
拾
元 

李
耀
來 

保一 

來
、
鴻
來 
仝
花
圈 
廖
烈
藏
 
劉
孔
安 

每
三
元 
薛
嗣
洛
 

余
暢
和 

關
民
海 

王
月
華
女
士 

陳
象
偉 

每
貳
元 

陳
象
維
覺
元 

廖
烈
彰 

陳
象
耀 

全

八
毛
五
一 

僑
安
總
一

僑
安
會
會
員
車
人
花
圈

紐
英
倫
魚
濕m
工
友
車
六
花
圈 

大
撮 

卡
笠
花
圈
 

陳
仲
賢
房
昆
仲
花
圈
車 

黃
紀
俊 

吳
康
漳
獨
均
活
 

馮
賢
贊 

仝
花
圏
車 

同
妻
公
司 

胡
他
仲 

仝 

花
圈 

陳
象
耀
：
廖
烈
彰
 

仝
花
圏
車 

温
日
順 

暨
日
人
工
/

倉
重
夫
，關 

口
松
上
郞 

仝
索
車 

陳
大
鴻 
典
强 

和
典 

賢
捞 
象
派 
仝
花
圏
車 

陳
昌 

典
花
圈
車 

張
承
偉
車
. 
林
舉
烟
花
圈
. 

-
車 

楊
年
花
圈
 
.陳
典
諒 

陳
典 «
 

丁
象
樓 

仝
量
 

陳
典
芳
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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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
吿 

家
門
不
幸
蹇
及

配
室
梁
門
李
氏
孺
人
悼
於
一
千
九
百
五
 

十
二
年
九
月
十
三
日
以
病
終
於
內
寢
 

距
生
脚
一 
千
八
百
九
十
五
年
十
月
初
 

一
日
享
壽
六
十

1  
歳
爰
侖
男
等
親
視 

含
殮
遵
禮
成
服
謹
擇
於
九
月
十
九
日
 

下
午
費
点
半
鏡
假
暗
市
党
殯
儀
舘
舉
 

行
出
婚
扶
柩
歸
土
忝
屬
宗
顧
戚
友
世
 

證
哀
此
計

聞 
治
喪
杖
期
夫
 
梁
蘇 
拭
淚
稽
首 

長
勝 

長
才 

哀
子 

夫
宇 

長
進 

泣
血
稽
順 

蘇
義 

長
華

長
安 
城
培
 

鳳
淸 

鳳
棠 

女 

鳳
眉
(
適
蔡
門
) 

泣
血
稽
預

鳳
英

瑞
琴

莫
氏
 
黃
氏

劉
氏 

蔣
氏 

拭
淚
歛
袖 

陳
氏 

馬
氏

國
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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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

闘
權 

國
榮 

拭
淚
稽
首 

■
銓 

國
振

麗
愛 
美
容

麗
屛 

秀
龍 

孫
女
麗
蟬
 
美
麗 

美
顏 

拭
涙
歛
梅 

麗
珍 

美
齡 

麗
雲 

麗
娟 

美
秀 

麗
金

左
伯 
葉
宋 

拭
淚
稽
自 

二
佰 
葉
煜
 

拭
淚
稽
首 

姪
惠
光
 

梁
金 

拭
淚
稽
首 

作
女 

月
梅 

拭
淚
歛
祇 

誼
子
劉
権
騰
 

技
淚
頓
首 

婿 
蔡
暢
漢 

我
涙
頓
苜 

外
孫 

蔡
敬
明 

蔡
敗
光 

我
淚
鞠
躬 

外
孫
女 

蔡
秀
珍 

技
淚
鞠
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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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"x>z>z*>  x  ^  >̂̂  ^̂
r*  ^̂  

^

^

^

^

―

電
緒T

A
,  

3  

14*53 

五
一
一
房 

壹
九
三
號 

喜
审
定
街
東 

511  

Ford

 

B
uilding

193  .E
ast:  H

astings  St,  

V
ancouver

 4
・ B
,
C
・

事 務 所
地 址

HOTEL SUN AH加 

100 Pender St. E.
Vancouver, B.C.摹 

電話MA.9064大


